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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达海 股票代码 3013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思必 綦丹蕾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6号联创大厦B座20层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6号联创大厦B座20层

传真 025-51887512 025-51887512

电话 025-86551940 025-86551940

电子信箱 tdh@tdhnet.com.cn tdh@tdhne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概述

公司是国内司法行业信息化领域一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是法院信息化领域的头部企业，产品和服务

主要应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苏、浙江、四川、辽宁、安徽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2,800多

家法院，公司还为银行、邮政、破产管理人等行业用户提供专业化产品与服务。

截至报告期末，在法院办案基础平台软件方面，公司的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于全国2,749家法院，

占法院总数的78.45%；通达海审判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于989家法院，占全国法院总数的28.22%。

公司以“数字科技助推法治建设”为使命、以成为“法律科技服务领跑者”为企业愿景，不断探索“人工智能+

司法”应用，将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法律知识图谱、大数据技术等与用户的实际业务场景深度融合，为司法

及相关行业用户赋能。 基于法院办案办公场景，公司利用法律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

了“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智慧政务” 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于全国四级法院具体业务场

景，为法院干警及诉讼参与人提供全流程管理和智能化辅助，助力法院数字化转型，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

代化提供技术支持。 在深耕法院行业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政法、行政执法、仲裁、律所等相关领域及行业用户，为

法律服务生态提供全流程支撑和数字化服务。 此外，公司依托破产案件管理平台、金融纠纷一体化办案平台、集约

化送达平台等产品，为银行、邮政、破产管理人等用户与法院之间的业务协同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① 应用软件开发

公司围绕“全方位智能化、全系统一体化、全业务协同化、全时空泛在化、全体系自主化” 的人民法院信息化

4.0建设目标，针对法院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审判管理、司法管理等工作研发了“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

智慧管理、智慧政务” 等系列产品。

② 应用软件服务

公司应用软件服务主要包括运维服务、技术服务和平台运营。

根据客户的系统建设情况及日常运行需求，公司会安排专门人员为客户提供驻场保障、一次性或经常性的技

术支持服务，以便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维护软硬件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并提供人员技术

培训服务。

公司的平台运营服务是公司依托在法院行业的产品和市场优势，利用自主研发的SaaS化平台，为法院协作单

位提供专业化的运营服务。 集约化送达平台实现了各地邮政部门与当地法院之间关于司法送达业务的协同办理，

解决了送达难、送达慢的问题；金融纠纷一体化办案平台实现了银行、法院、调解机构之间关于信用卡纠纷、小额

借款纠纷的线上线下调解、线上批量立案、批量办理等功能，为办理金融纠纷案件提供了新的模式和平台。

③ 司法辅助服务

公司为客户提供信息化产品的同时，基于公司的感知、认知平台能力，以“软件+人工” 的模式为法院提供纸

质材料数字化、材料名称标注、材料要素提取、案件卷宗整理及归档等司法辅助服务，为法院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应用提供基础性支撑。

④ 系统集成

公司主要向客户提供应用软件开发及相关服务，同时也会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少量系统集成业务，该部分业务

不是公司主要利润来源，在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中占比较小。

（2）报告期内主要业务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发行上市工作，2023年3月，公司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50万股，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成功登陆创业板，既是公司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也是公司发展史上

的一个新的起点。

2023年内，公司坚持“人工智能+司法” 发展模式，立足法院主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落实“下沉中基层” 销

售策略，推进巡回服务、结对活动，开展应用成效评估，加大对中基层法院的业务拓展力度和服务能力，积极推广

平台运营模式，进一步丰富服务形式和商业模式。

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面对宏观经济回升乏力、经济复苏过程曲折复杂、地方财政持续紧张、不确定因

素增加等不利因素，公司积极应对，加快营销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大市场营销推广力度，加强项目实施、验收、

回款工作，同时积极调整前期人员增加过快、人员费用成本增幅偏大问题，调整内部产线管理组织、优化人力资源

结构，努力降低经营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智能化司法办案平台、智能化司法服务平台升级建设以及

研发中心建设，立足长远，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法律感知、认知平台能力，增强法律知识图谱技术、大模型、大数据

技术能力，设立研究院，引进专业的法律及技术团队，构建法律知识体系，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发布人工智能

3.0平台，并与公司的业务应用系统结合，在江苏部分法院开展测试、试用。 公司持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产品功能整

合，丰富公司产品线，满足法院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需要。 针对银行与法院业务协同、费款结算管理过程中的具

体业务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的诉讼费管理系统、执行款管理系统等的基础上，推出了案款提存管理系统、

案款对账管理系统、诉讼费全程监管系统、非法集资案款发放管理系统等多款产品，进一步丰富了银行业务产品

类型。

公司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巩固并提升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内部控制及治理水平，强化风险管控，保障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① 加大基础能力研究与技术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推进“人工智能+司法” 战略，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发展新技术，应用新技术促

进法院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大力推进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发布新一代法律

人工智能平台3.0，构建算法中台和法律知识中心；引进法律和技术人才，组建专业的法律专家团队和技术团队，开

展行业知识库的建设和完善，构建法律知识体系。 2023年，公司技术团队获得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主办的第六

届“中国法研杯”司法人工智能挑战赛（LAIC2023）要素识别赛题二等奖。

② 聚焦核心业务，丰富产品体系，推广重点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人工智能+司法”战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法院及司法相关领域的应用。 公司坚持聚

焦法院业务，推进智能化司法办案平台、智能化司法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现有智能化产品，完善面向诉服、审判、执

行、管理全领域的智能化辅助应用产品体系，围绕法院流程管控、实体化办案需要，推进业务系统、产品的一体化

和智能化水平，让产品好用、易用。

升级要素式审判系统3.0，以法律知识库为支撑，通过材料要素智能提取、庭审提纲智能生成、案件裁判智能推

理、法律大模型智能推送等智能化能力，辅助要素采集管理、法官阅卷、案件裁判、文书生成等，打造针对房屋买

卖、商标侵权等特定案由的专业化要素式审理模式，从而达到简化审理流程、提高审判效率的目的，公司要素式审

判系统已在徐州、南京、无锡、宿迁等法院推广试用。 基于音视频服务能力，研发推广新一代融合云庭审系统，提供

线上线下跨网系的融合庭审解决方案，截至报告期末已在全国870个法庭建设应用。 丰富智能化辅助产品和功能，

依托执行应用系统的市场优势，研发推出执行智能化产品，自动化、批量化辅助法官办案，助力解决法院案多人少

的矛盾和事务性工作繁重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立案平台项目的建设实施，以及广东省全省法院审判业务系统

统一运维管理，实现了审判类产品在深圳、东莞等地区法院的落地、应用，融合云庭审系统在佛山中院等法院的建

设实施，实现了审判类产品在广州中院以外广东省其他地市法院的突破，并为审判执行类产品在广东全省范围的

进一步拓展应用奠定基础。

③ 加强业务延伸，拓展周边应用，扩大服务范围

在法院以外领域，公司依托作为全国法院核心业务系统主要供应商之一的优势和地位，针对相关行业用户持

续增长的与法院业务协同办理的需求，积极拓展银行、邮政、破产管理人等行业用户，推进自主产品在优化营商环

境、多元诉源治理、邮政集约化服务方面的应用，扩大公司产品和服务覆盖领域。

银行领域是公司在司法领域以外重点拓展的方向之一。 近年来随着经济类纠纷不断增加，全国各地银行用户

与法院业务协同对接的需求日益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在优化已有银行类产品功能的基础上，针对特定业务场景

研发推出了案款提存管理系统、非法吸收存款案件管理系统等专业化产品，进一步丰富了银行类产品种类，同时，

破产案件管理平台、金融纠纷一体化办案平台等平台服务产品也为银行与法院间的业务协同提供支持和服务。 目

前公司已经与全国主要银行设于地市行政区的300多家分行建立了合作关系，2023年， 公司银行用户实现营业收

入7,023.23万元，同比增长21.31%。

破产案件管理平台将数字技术与破产审判工作深度融合，为地方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服务，累计在江苏、江西、

广东、四川、安徽、湖北等省的63个地市落地，年内新增12个地市，地域也逐步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拓展，

2023年内产品销售及平台服务实现营业收入4,132.97万元，比上年增长77.65%，包含技术服务在内，破产业务年

度收入达到4,785.00万元，在公司2023年银行类业务收入中占68.13%。 在诉源治理方面，银行领域长期积压形成

的各类小额金融纠纷一直是困扰金融机构、法院以及社会调解机构的难题，这类纠纷具有金额小、总量大、信息不

完整的特点，公司的金融纠纷一体化办案平台助力完善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关于信用卡纠纷、小额借

款纠纷的线上线下调解、线上批量立案、批量办理等功能，实现了金融机构、调解机构与人民法院的业务协同，为

办理该类金融纠纷案件提供了新的模式和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纠纷一体化办案平台在海南五指山、四川雅安

名山等地落地应用。 在邮政集约化服务方面，集约化送达业务服务于地方邮政部门与当地法院在司法送达业务的

协同办理需求，年末已经开展合作的地区包括12个省（自治区）的700多家中基层法院，报告期内邮政行业实现收

入总计3,767.36万元，其中平台运营收入3,010.42万元，比2022年的2,520.39万元增长19.44%。

④ 推进司法辅助服务，扩大服务范围，增加营业收入

随着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日益加深以及司法辅助事务社会化服务改革的推进，司法辅助市场需求逐渐扩大。 公

司一方面依托在法院信息化业务领域多年的实践经验，利用人工智能结合法律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人

工智能+” 场景，为司法活动提供智能化辅助支持；另一方面，也通过“技术+人工” 模式服务审判业务，为用户提

供各类材料、数据的加工、处理、挖掘分析等司法辅助服务。 2023年公司为江苏、广东、四川、湖北等12个省的36个

地市提供了司法辅助服务，其中，17个地市为报告期内新拓展地域，2023年共实现营业收入7,550.21万元，比上年

增长45.50%。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695,875,294.60 685,283,431.82 684,929,261.15 147.60% 615,998,630.42 615,819,580.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3,822,768.35 449,594,437.44 449,246,545.97 221.39% 362,215,045.52 362,035,995.58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48,748,091.23 462,754,987.05 462,754,987.05 18.58% 450,234,671.43 450,234,671.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499,211.42 87,379,391.92 87,210,550.39 -37.51% 96,942,242.04 96,763,192.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585,186.37 83,642,148.99 84,412,827.87 -43.63% 90,868,706.60 91,478,230.3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208,668.35 52,082,335.51 52,082,335.51 -134.96% 88,310,901.16 88,310,901.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2 2.53 1.69 -51.48% 2.81 1.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2 2.53 1.69 -51.48% 2.81 1.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59% 21.53% 21.50% -16.91% 30.90% 30.8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

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

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 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

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

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一所得

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公司自2023年起提前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规

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4,883,093.52 111,855,953.15 118,357,181.25 233,651,86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48,395.32 -10,634,486.31 -5,229,045.47 64,814,34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4,769.22 -12,008,771.98 -7,679,320.05 62,828,50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7,143,890.22 -8,285,958.37 -21,431,620.59 108,652,800.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552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53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建国

境内自然

人

31.16% 21,501,561 21,501,561 不适用 0

南京置益

企业管理

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56% 5,906,251 5,906,251 不适用 0

徐东惠

境内自然

人

8.50% 5,864,063 5,864,063 不适用 0

辛成海

境内自然

人

8.50% 5,864,063 5,864,063 冻结 450,000

史宇清

境内自然

人

8.50% 5,864,062 5,864,062 不适用 0

安徽讯飞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5% 1,485,000 1,485,000 不适用 0

方煜荣

境内自然

人

2.04% 1,406,250 1,406,250 不适用 0

深圳市前

海中盛新

元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广州

盛元智创

高新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96% 1,350,000 1,350,000 不适用 0

南京融聚

汇纳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0% 1,312,500 1,312,500 不适用 0

葛淮良

境内自然

人

0.68% 468,750 468,75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置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郑建国先生控制的企业，除此以外，在公司任职的郑建国先

生、徐东惠女士、辛成海先生以及南京置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除上述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

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原独立董事陈晓龙先生由于任期届满及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选举吴青川先

生担任第二届独立董事，其他人员未发生改变。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及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完成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2.实施股权激励及进展

公司于2023年9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南京通达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3年9月18日为首次授予

日，以31.3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73.5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时预留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6.5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8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因1名激励对象离职，需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12,0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 此外，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为“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或“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20%。 ”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公司层面2023年业绩考核未达标，需对上述情况外其余第

一个归属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516,9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

于2024年04月18日经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报出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3、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4、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6、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7、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

8、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仙乐健康 股票代码 3007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丽群 陈安妮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泰山路83号 广东省汕头市泰山路83号

传真 0754-88810300 0754-88810300

电话 0754-89983800 0754-89983800

电子信箱 xljk@siriopharma.com xljk@siriophar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概况：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营养健康食品合同研发生产商，围绕“创新科技” 和“国际化” 两大战略，致力于为全球营养健康食

品行业的客户提供包括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制造、包装、物流及市场营销支持在内的全链式解决方案。

公司作为全球化企业，在中国、欧洲、美国建立了七大生产基地和五大研发中心，凭借全球市场最前沿的消费者洞察能

力、市场信息整合机制和上游供应商资源，形成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市场洞察优势，并在市场洞察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

程师红利和全球供应链，构建全球协同的产品开发和生产服务体系，以“强大制造平台 +� 领先新产品布局 +� 高效服务”

的业务模式，通过与客户的合作提供消费者喜欢且需要的产品，服务于全球客户，实现了广泛的客户覆盖。

公司的业务领域涵盖功能性食品、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有效、科学的健康营养食品。

（2）主营产品：丰富的多剂型、多功能产品品类

公司拥有全剂型平台开发能力，从产品形态分类，主要有软胶囊、营养软糖、饮品等核心剂型，片剂、粉剂、硬胶囊等基

础剂型，以及素怡?Plantegrity?植物基软胶囊、萃优酪?凝胶软片、爆珠、维浆果?肠衣软糖、益生菌晶球等创新剂型。

在核心剂型和基础剂型上，公司聚焦规模生产，为客户提供全链路、一站式的服务，树立行业标杆。对于创新剂型，公司

依托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和市场团队，不断推出前沿的营养健康食品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为差异化赋能，帮

助客户迅速打开市场。

在功能需求和品类规划上，公司建立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不同功能品类，为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循证营养产品。 基于

战略选择，公司聚焦于抗衰、益生菌、美丽健康、心脑代谢、免疫提升、运动营养六大重点赛道的品类发展，通过加强重点赛

道的市场洞察和对客户需求的挖掘，集中资源投入，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2023年，聚焦赛道的策略初见成效。

公司建立了由博士团队带领的产品研制团队，进行科学的配方研究，为生命的每个阶段提供循证营养产品。 公司持续

进行剂型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为客户提供前沿创新的产品方案，抢占市场先机。 同时，致力于打造市场流行风味产品，通过

专业的感官品评分析、新颖的包装，提升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复购率，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坚持 “创新科技” 和 “国际化” 的战略， 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合同研发生产（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简称“CDMO” ）龙头企业。 公司专注营养健康食品B端业务，在保

持保健食品已有优势的同时，积极拓展功能食品和健康零食领域，是国内第一家以营养健康食品B端业务为主营业务的上

市公司，在B端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知名度。 公司目前是国内第一家规模化生产植物基软胶囊的营养健康食品研发和生

产企业，也是行业内少有的可供应包括软胶囊、营养软糖、饮品、片剂、粉剂和硬胶囊在内的多种剂型益生菌产品的企业。

公司致力于剂型创新和剂型技术升级，先后开创了萃优酪?凝胶软片、维浆果?肠衣软糖、爆珠、萃滋球?脆皮凝胶糖果、

益生菌晶球等健康食品的创新剂型，通过技术突破提升产品的营养价值。公司长年坚持基于产品和行业新技术研发内控分

析方法，积极参与行业建设，推动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近三年，公司参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起草修订5项，行业标准起草制

定4项，团体标准起草制定8项，美国药典（USP）标准制定4项。

公司继续推进全球化战略，收购美国Best� Formulations，设立珠海跨境工厂，与汕头、马鞍山和德国三大生产基地共

同组成中美欧三地协同的全球供应能力，进一步夯实与全球头部企业的合作关系。

截至2023年末，公司拥有“广东省营养保健食品国际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安徽省企业

技术中心” 三个平台，设立了“广东省博士工作站” ，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和“绿色工厂” 、安徽省“智能工厂” 、

“绿色工厂” 及“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等荣誉。

公司专注营养健康食品领域30年，服务于全球优质客户，公司客户主要分布于中国、亚太、欧洲和美洲，涵盖医药企业、

直销企业、非直销品牌公司、连锁药店、现代商超以及在营养健康领域拓展新业务的社交电商、食品以及化妆品企业等各种

不同类型和不同经营模式的头部企业，共同构成公司稳定且具有高粘度的客户群。 公司与健合、拜耳、玛氏、科汉森、西门

子、天猫国际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得到了客户和行业的高度认可，获得多家供应商的年度

最佳供应商称号以及天猫健康年度品类共建工厂等荣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5,195,727,810.16 4,185,817,139.24 24.13% 3,820,110,17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0,032,228.67 2,701,523,987.39 -11.53% 2,544,779,706.22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582,022,297.17 2,507,261,818.80 42.87% 2,368,947,61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038,527.77 212,285,578.09 32.39% 231,834,48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80,827,314.10 196,364,305.45 43.01% 209,799,08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082,407.78 444,859,757.32 -13.21% 341,377,36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85 1.1793 32.15% 1.28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85 1.1677 33.47% 1.2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8% 8.12% 3.96% 9.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2,158,705.58 842,689,131.67 958,074,965.43 1,079,099,49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99,867.21 71,785,778.46 83,962,174.96 95,890,70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55,628.46 73,890,649.46 85,154,665.59 96,326,37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79,957.19 101,605,323.25 153,087,207.21 93,509,920.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54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25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光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83% 77,76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林培青 境内自然人 9.14% 16,588,800.00注 12,441,600.00 不适用 0.00

陈琼 境内自然人 7.42% 13,478,400.00 10,108,800.00 不适用 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53% 6,414,450.00 0.00 不适用 0.00

杨睿 境内自然人 3.23% 5,873,350.00 4,405,012.00 不适用 0.00

高锋 境内自然人 3.00% 5,44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姚壮民 境内自然人 2.57% 4,665,600.00 3,499,200.00 不适用 0.00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 （广

东） 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27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9% 3,609,946.00 0.00 不适用 0.00

林培娜 境内自然人 1.82% 3,298,654.00 0.00 不适用 0.00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专享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9% 2,337,475.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培青和陈琼是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培青与林培娜是兄妹关系；姚壮民

与林培春是夫妻关系， 林培春与玄元科新27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广东光辉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注：2023年，公司及公司控股东广东光辉的原股东林奇雄先生去世，根据林奇雄先生和林培青先生签署的信托合同，林

培青先生作为信托受托人继承林奇雄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3,628,800股以及广东光辉7.778%股权， 上述股份和股权登记

到林培青先生名下，林培青先生仅作为信托受托人对该等股份享有表决权，该等股份及其派生股份（若有）的全部经济利

益由信托合同项下的受益人享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林培青先生本人和作为信托受托人合计持有16,588,800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股本比例为9.14%）和59%广东光辉股权，其中，林培青先生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60,000股，占公司股

本比例为7.14%， 直接持有广东光辉51.222%股权并通过广东光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830,227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21.94%；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28,800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2%，直接持有广东光辉7.778%股权并通

过广东光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48,173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3.35%。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及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

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6,414,450 3.53%

林培春 退出 0 0.00% 0 0.00%

林奇雄 退出 0 0.00% 0 0.00%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

元科新27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3,609,946 1.99%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2023年，公司及公司控股东广东光辉的原股东林奇雄先生去世，根据林奇雄先生和林培青先生签署的信托合同，林

培青先生作为信托受托人继承林奇雄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3,628,800股以及广东光辉7.778%股权， 上述股份和股权登记

到林培青先生名下，林培青先生仅作为信托受托人对该等股份享有表决权，该等股份及其派生股份（若有）的全部经济利

益由信托合同项下的受益人享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林培青先生本人和作为信托受托人合计持有16,588,800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股本比例为9.14%）和59%广东光辉股权，其中，林培青先生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60,000股，占公司股

本比例为7.14%， 直接持有广东光辉51.222%股权并通过广东光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830,227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21.94%；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28,800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2%，直接持有广东光辉7.778%股权并通

过广东光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48,173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3.35%。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仙乐转债 仙乐转债 123113 2021年04月19日 2027年04月19日 102,483.14

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0.40%、

第 二 年 0.60% 、 第 三 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

年 2.00%、第六年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仙乐转债” 于2022年4月19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10张仙乐转债（面值1,000.00元）利息为4.00元；

于2023年4月19日按面值支付第二年利息，每10张仙乐转债（面值1,000.00元）利息为6.00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对公司 2023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

维持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0.61% 35.46% 15.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3,968.85 19,636.43 22.06%

EBITDA全部债务比 23.38% 29.85% -6.47%

利息保障倍数 4.48 6.88 -34.88%

三、重要事项

1、收购Best� Formulations完成交割

2023年1月6日，公司完成对Best� Formulations约71.41%股权的收购，Best� Formulations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考虑未来战略、业务发展等情况，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年度审计机构，中标单位为德勤华永。 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聘任德勤华永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德勤华永确定审计费用。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原年度审计机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事前沟通，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3、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仙乐

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议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54.6250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124.0000万股，预留授予30.6250万股。

同日，监事会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3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经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1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23年11月

10日为首次授予日，以12.71元/股的价格向67名激励对象授予106.50万股A股普通股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事项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4、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计划在公司2024年一2026年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后，于2025�年一2027年内滚动设立三期各自独立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推出时间及推出期数以公司实

际执行为准。

2023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仙

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长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同意在2024年一2026年内滚动设立三期各自独立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推

出时间及推出期数以公司实际执行为准。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在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批准后，由董事会负责具体

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由董事会及其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并经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后方可由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 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预计不超过18人，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人。

2023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本中长期员工持股

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

5、股份回购

2023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0.38元/股

进行测算， 回购数量约为99.06万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0.3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74.29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0.4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为：在 2020� -2022� 会计年度中，分年

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一。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三个归属期

和预留授予的第二个归属期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0%。 根据公

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未达成考核目标。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三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的第二个归属期的限制性股票共

391,655股取消归属，由公司进行作废处理。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0,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亚香股份 股票代码 3012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盛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汶浦中

路269号

传真 0512-57801582

电话 0512-82620630

电子信箱 shengjun@asiaaro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香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香料是一种能够依靠嗅觉或味觉感受到香味的有机化合物，也称香原料，主要用于调配成

香精用于加香产品，或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香料香精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直接消费品，而是作为配套的原料添加在其他产品中，其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日化、医药、饲料、化妆品、纺织和皮革等各行各业，用量虽微，但其对产品品质至关重要。

公司主要产品可分为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凉味剂等，前述产品主要作为配制香精的原料或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终端产品主要应用

于食品饮料、日化等行业，公司产品具有广泛的下游应用领域和发展空间。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销售、生产两端发力，研发、采购等提供支持，形成了以多品种、中小规模批量的香料产品生产、销售为主的盈利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负责生产香料用原材料、中间体及粗成品的采购以及外协加工商的选择。公司生产中心的物控部和制造部按月及时提供

库存、生产计划等经营管理数据，采购部编制采购计划，并根据市场行情和供需情况制定采购策略并按计划采购。 公司实施安全库存制

度，根据订单情况、生产计划、原材料价格受季节及市场影响程度等因素，对各项原材料分别建立适当的安全库存。 公司主要采购环节遵

循内部相关规章制度，采取多方比对、协商报价原则，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确定供应商，并与其签订采购合同，通过财务部门统一对外结

算。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委托加工管理制度》等相关配套管理文件，详细规定了采购分类管理、供应商的选择、委托加工、质量

管控等流程，通过规范采购过程管理，对采购与生产过程匹配进行制度化管理，以保证生产效率、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自产与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客户年度订单和生产情况制定季度、月度生产计划，并结

合订单、库存成品、原材料库存情况和车间生产能力等适时更新生产指令至车间组织生产。各车间接到生产指令后，准备所需物料进行生

产。

公司分步骤进行香料产品生产，结合公司产能情况，以及内外部环境多变、产品多样化的特点，公司会直接采购原材料、中间体等进

行自主生产，或者委托外协加工商进行单一或多种工序的生产。生产完成后，公司质控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按公司质量检验标准进行检验，

出具检验报告，对于不合格产品，及时反馈给车间，并与生产及研发部门沟通，分析原因并妥善处理。产品验收合格后，车间按产品办理入

库手续，并填写入库单，仓库根据入库单和合格检验报告进行验收入库。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向终端客户销售和向贸易商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终端客户包括国际香料香精、奇华顿、芬美意等香精香料企

业和玛氏箭牌、亿滋国际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知名公司；公司向贸易商销售全部为卖断式销售，主要贸易商包括ABT以及其他中小规模

贸易商。

通常情况下，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框架合同，约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交货方式、结算方式等，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客户具体订单安排

交货，公司严格遵循客户指定的产品标准向客户交付产品。 公司积极参与国际香精香料协会年会、中国香精香料大会等专业会议与现有

客户持续保持紧密联系，同时接触新客户或潜在客户。公司主要通过前述会议接触、客户推介等多种方式进行业务拓展，在建立一定联系

后通过商业谈判获取订单。公司境外销售占比较高，公司针对境外直销和贸易商销售采取相类似销售模式，根据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发货

并负责办理报关、制单等手续。公司出口产品主要以CIF、CFR等贸易方式进行。公司主要采取电汇结算方式，报关离岸后按照约定期限收

取货款。

4、研发模式

公司坚持进行工艺改进、原料筛选相关香料技术的创新，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各类香料产品，致力于提升公司产品产出率，并减少生

产中能耗以及环境影响。 公司建立以市场前瞻性发展以及客户需求为基础的研究开发理念，满足多层次的客户需求。 公司业务部门对国

内外市场进行广泛的调研，深入了解行业动向及客户需求状况形成调研意见，公司研发部根据业务部门的调研意见制定立项报告并完成

产品的研发。公司产品研发主要依靠自身技术力量，同时还积极整合外部研发资源，委托外部研发机构进行技术开发，通过相关行业技术

开发与交流加速技术研发速度，把握最新前沿技术。

（三）行业发展状况及总体供求趋势

1、全球香料香精行业发展情况

据艾美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稳步增长，2023年市场规模约为306亿美元，同比增长2.3%，预计2025年将增至

321亿美元。 目前，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已趋近饱和，需求增速较低，香料香精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随着发展中国家消费

水平的提高，香料香精行业作为配套产业将进一步发展。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2、中国香料香精行业发展情况

香精、香料是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他们能够成为食品、饮料、化妆品等产品提供独特的香气和味道。 目前随着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消费者口味偏好日益多元化，以及消费者对“绿色健康” 、“纯天然”的认可度不断提升，香精香料行业将不断整合并快速发展。 近年

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为我国香料香精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艾媒数据中心、《香精香料行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约为439亿元，同比增长2.6%，预计2026年有望突破500亿元。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香精香料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

3、香料香精行业概况

香料是一种能够依靠嗅觉或味觉感受到香味的有机化合物，也称香原料，主要用于调配成香精用于加香产品，或直接作为食品添加

剂使用。 香精是由香料和相应辅料构成的具有特定香气或香味的混合物，一般用于加香产品后被消费。 香料香精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直

接消费品，而是作为配套的原料添加在其他产品中，其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日化、医药、饲料、化妆品、纺织和皮革等各行各业，用量

虽微，但其对产品品质至关重要。

按照香料来源和制备工艺的不同，香料可分为天然香料、合成香料等。天然香料的优点是主要成分来源于天然，相对而言符合健康理

念，产品味道层次丰富，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数量有限，价格相对较高；合成香料通常由化工原料通过化学手段合成制成，合成香料

的优点是原材料来源广泛，产品品类较天然香料丰富，缺点是味道层次单一，需要组合调配使用。

4、行业发展状况及总体供求趋势

（1）全球香料香精行业高度集中

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香料香精企业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自90年代以来，行业市场集中度进程明显加快，核心生产企业日趋

稳固，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国际行业巨头。 当前，欧洲、美国、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香料香精工业中心，全

球重要的香料香精生产企业均来自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代表企业有瑞士的奇华顿和芬美意、美国的国际香料香精和森馨、德国的德之

馨、法国的曼氏和罗伯特，以及日本的高砂和长谷川等。这些国际大公司以香精为龙头产品带动香料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控制关键香精

的品种、技术来保持其领先地位。呈现极高的市场集中度，尤其是奇华顿、芬美意、国际香料香精和德之馨四家公司，近年来其合计市场份

额均保持在50%以上。

（2）我国香精香料行业集中度仍较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当前我国香料香精行业集中度较低，大量中小企业竞争激烈。 香料产品小批量、交货快的特点，以及客户对产品质量保证的需求上

升，都对中小企业都构成了一定挑战，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环保压力迫使无力扩张的中小企业逐步退出市场或融入大企业。

在行业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行业内技术领先和快速发展的企业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成为国内优质企

业快速发展的捷径。未来我国香精香料行业将加快淘汰落后的小企业，壮大龙头企业规模，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知识产权保护和解决环

保问题，集中资金建立强大的研发队伍，从而提高整体行业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3）安全可靠的天然原料成为香精香料行业发展趋势

由于天然概念包括了健康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含义，天然产品近年来受到消费者的追捧。英国市场研究机构英敏特Mintel

发布的《2018年全球食品饮料行业趋势》报告称，由于近年来发生的食品饮料产品召回事件、丑闻事件等问题，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购买的食品饮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导致全球食品饮料行业趋向生产更多由天然原料制成的产品。 作为食品添加剂家族的重要成

员，天然香料的需求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四）市场竞争格局

近年来，国际香精香料巨头企业持续加大在华投资，特别在2020年《对华投资法》实施后，国际香料香精企业在华发展的营商环境

和契机不断向好，在“十三五”期间，奇华顿、德之馨、芬美意、IFF、曼氏及凯爱瑞等国际香精领军企业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了多

处研发中心和工厂，并在2019-2020年陆续投产，凭借技术、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拓展发展领域，

持续占据国内香精应用的中、高端市场。由于部分国际头部企业在华投资的工厂仅投产了一期项目，预计未来几年，随着后期项目的逐步

落地，国际巨头在中国香精香料市场中占据的份额将保持较高增速。

我国香精香料企业在体量、技术、人才等多方面都与国际龙头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产品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因此，随着国际巨头的进

入，我国香精香料市场的竞争将愈发激烈。伴随我国行业管控趋严、环保壁垒抬升以及国内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小型企业生存会更加艰

难，头部企业将通过并购收购形式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与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中高端香料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香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功开发天

然香料、合成香料和凉味剂三大系列共计逾300多种产品。 凭借规模化的生产优势、丰富的产品品类、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较强的研发能

力，公司积累了优质、稳定的客户渠道和资源，与国际香料香精、奇华顿、芬美意、ABT等香精香料行业国际知名公司以及玛氏箭牌、亿滋

国际、高露洁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知名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多项产品在其细分市场具有领先地位。其中，公司天然香料主要产品为丁香酚香兰素和阿魏酸香兰素等，即采用丁香酚、阿魏酸

等可再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香兰素，公司目前已成为全球该类产品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凉味剂产品主要为WS-23等WS系列凉味剂

产品，该类产品的国内供应商主要是公司和爱普股份，公司已成为全球该类产品主要生产企业之一。该产品主要客户为玛氏箭牌、国际香

料香精等公司。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839,185,281.4

2

1,726,912,578.2

5

1,726,912,578.2

5

6.50%

1,063,907,432.5

2

1,063,907,432.5

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78,606,869.9

6

1,545,184,614.9

0

1,545,184,614.9

0

2.16% 743,158,182.79 743,158,182.79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30,177,917.19 705,396,007.21 705,396,007.21 -10.66% 621,031,811.42 621,031,8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0,158,022.75 131,792,271.23 131,792,271.23 -39.18% 91,420,830.80 91,420,83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3,341,030.91 122,379,584.77 122,492,084.77 -40.13% 88,836,300.64 88,948,80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5,931,894.12 89,123,839.06 89,123,839.06 -14.80% 90,809,491.67 90,809,491.6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0 1.86 1.86 -46.24% 1.51 1.5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0 1.86 1.86 -46.24% 1.51 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1% 11.55% 11.55% -6.44% 13.10% 13.1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①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中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

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解释16号的该项规定对本公司报告期内

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②本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号）的规

定重新界定2022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将使得2022年度扣除所得税后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112,500.00元，其中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减少112,500.00元。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4,853,648.63 162,613,832.11 186,870,030.72 155,840,40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585,647.38 25,594,498.62 22,820,972.07 11,156,90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72,758.20 23,027,097.07 25,143,726.78 9,897,44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631,524.12 -27,070,784.04 29,481,656.85 56,889,497.1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5,83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05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军学 境内自然人 39.93% 32,261,951.00 32,261,951.00 不适用 0.00

昆山鼎龙博晖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9% 5,241,800.00 3,112,388.00 不适用 0.00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涌耀私

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7% 3,770,204.00 0.00 不适用 0.00

苏州永鸿宝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1,694,993.00 1,205,940.00 不适用 0.00

蒋越新 境内自然人 1.67% 1,346,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郁慧芬 境内自然人 1.48% 1,195,735.00 0.00 不适用 0.00

昆山超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1,147,8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烜鼎新纪元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92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通健康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899,934.00 0.00 不适用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鑫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8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昆山鼎龙博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及部分外部投资者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公司董事；2、苏州永鸿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员工及部分外部投资者持股平

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董事；3、蒋越新为昆山超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昆山鼎龙博

晖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8,221,500 10.18% 0 0.00% 5,241,800 6.49% 300,000 0.37%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嘉兴斐君永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永丁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退出 0 0.00% 539,340 0.67%

何慧清 退出 0 0.00% 0 0.00%

国都证券－中信银行－国都证券创业板

亚香股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退出 0 0.00% 0 0.00%

许坚 退出 0 0.00% 175,000 0.22%

周军芳 退出 0 0.00% 615,300 0.76%

蒋越新 新增 0 0.00% 1,346,000 1.67%

郁慧芬 新增 0 0.00% 1,195,735 1.48%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烜鼎新纪

元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925,000 1.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

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899,934 1.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鑫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820,000 1.01%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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